附件1

竣工联合验收事项清单

一、房屋建筑

（一）一般政府投资项目（4个主事项，4个辅事项）

1.主事项：
（1）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或建设项目易地建设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2）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3）建筑工程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多验合一”
（4）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2.辅事项：
（1）竣工检查验收
（2）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
（3）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4）城市供水设施和节水设施的竣工验收备案

（二）一般性社会投资项目（4个主事项，4个辅事项）

1.主事项：
（1）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或建设项目易地建设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2）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3）建筑工程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多验合一”
（4）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2.辅事项：
（1）竣工检查验收
（2）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
（3）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4）城市供水设施和节水设施的竣工验收备案
（三）带方案出让土地项目（4个主事项，4个辅事项）

1.主事项：
（1）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或建设项目易地建设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2）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3）建筑工程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多验合一”
（4）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2.辅事项：
（1）竣工检查验收
（2）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
（3）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4）城市供水设施和节水设施的竣工验收备案
（四）园区内工业、仓储以及生产配套设施项目（4个主事项，4个辅事项）

1.主事项：
（1）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或建设项目易地建设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2）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3）建筑工程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多验合一”
（4）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2.辅事项：
（1）竣工检查验收
（2）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
（3）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4）城市供水设施和节水设施的竣工验收备案

（五）园区内工业、仓储及生产配套设施项目（4个主事项，4个辅事项）

1.主事项：
（1）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或建设项目易地建设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2）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3）建筑工程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多验合一”
（4）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2.辅事项：
（1）竣工检查验收
（2）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
（3）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4）城市供水设施和节水设施的竣工验收备案
二、城市基础设施

（一）一般政府投资项目（4个主事项，4个辅事项）

1.主事项：
（1）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或建设项目易地建设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2）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3）建筑工程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多验合一”
（4）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2.辅事项
（1）竣工检查验收
（2）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
（3）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4）城市供水设施和节水设施的竣工验收备案

（二）园区内工业、仓储以及生产配套设施项目（4个主事项，4个辅事项）

1.主事项：
（1）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或建设项目易地建设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2）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3）建筑工程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多验合一”
（4）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2.辅事项：
（1）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
（2）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3）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4）城市供水设施和节水设施的竣工验收备案
（三）园区内工业、仓储及生产配套设施项目（4个主事项，4个辅事项）

1.主事项
（1）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或建设项目易地建设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2）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3）建筑工程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多验合一”
（4）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2.辅事项
（1）竣工检查验收
（2）燃气设施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情况备案
（3）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4）城市供水设施和节水设施竣工验收备案
附件2

遂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联合验收审批办事指南

一、项目概述

1.项目名称：遂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审批

2.办理类型：审批件

3.受理机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相关部门（并联部门）

4.办理窗口：政务大厅综合受理窗口

5.承诺时限：一般政府投资项目竣工联合验收承诺时限为11个工作日，一般社会投资项目和小型社会投资项目竣工联合验收承诺时限为8个工作日，园区内工业、仓储及生产配套设施项目以及带方案出让土地项目竣工联合验收时限为7个工作日，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建设项目竣工联合验收承诺时限为4个工作日。

6.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7.窗口电话：0825-2310933

8.投诉电话：0825-2310933
9.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  09:00—12:00

                        13:30—17:00

二、法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三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二十三条；
4.《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
5.《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八条；

6.《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第六条、第八条；

7.《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实施办法》第十九条；

8.《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国人防办字〔2003〕第18号）第五十七条；

9.《四川省城市供水条例》第二十三条；

10.《四川省节约用水办法》第十二条。
三、办理程序

建设单位符合《遂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实施办法》第十条情形的，向政务大厅综合受理窗口（以下简称综合窗口）提出联合竣工验收申请，由综合窗口将联合验收审查事项推送给联合竣工验收所涉的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和规划等有关部门。

第一步：建设单位可在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下载并填写《遂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审批申请表》及其他需填写的相关表格，持竣工联合验收事项所需申请材料向综合窗口提出申请。材料齐全的，综合窗口当场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对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形式或不符合要求的，综合窗口应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建设单位应按要求修改补充。补正时间不计入验收时间。

第二步：牵头部门与建设单位商定现场验收时间，通知各竣工联合验收事项主管部门（相关部门确定不需现场查验的，应在收到竣工联合验收通知当日书面或通过共享平台告知牵头部门），有关参验部门认为需要通知有关参建单位参加的，由该参验部门负责通知。

第三步：一般政府投资项目和一般社会投资项目在申请受理的3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现场联合验收工作；小型社会投资项目在申请受理的2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现场联合验收工作；园区内工业、仓储及生产配套设施项目在申请受理的1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现场联合验收工作。

第四步：出具文书。参验部门在竣工联合验收完成后1个工作日内出具验收意见（或整改意见）提交牵头部门，牵头部门在1个工作日内汇总意见，出具《竣工联合验收报告》及相关验收证书。验收不合格的，参验部门应在办结时限内提出整改意见和整改期限，建设单位在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后，向综合窗口提出复验申请，综合窗口提交牵头部门通知出具整改意见的参验部门进行复验。复验部门在办结时限内自行完成复验，并于复验完成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将复验意见通过工程审批系统反馈牵头部门，牵头部门在收到各参验部门验收意见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汇总意见，复验合格的，出具《竣工联合验收报告》及相关验收证书；复验不合格，或建设单位在整改期限届满未提出复验申请的，出具《竣工联合验收申请事项办结意见书》，由综合窗口统一送达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整改和复验时间，不计算在审批时限内。

四、申请材料

（一）《遂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审批申请》；

（二）竣工验收报告；

（三）建筑工程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多验合一”有关申请材料（详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该事项办事指南）；

（四）建设工程人防工程竣工验收；（详见国动办该事项办事指南）

（五）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有关申请材料（详见城乡建设档案部门该事项办事指南）；

（六）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有关申请材料（详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该事项办事指南）。

有关部门对房建和市政工程竣工验收还有其他要求的，建设单位应当一并提交要求的有关材料。

以上材料除纸质载体外，涉及的图纸采用CAD和PDF（图纸上应表达相关参建单位竣工签字或盖章）格式，其他材料采用JPG格式，刻录成光盘，并提供电子文档。

附件3

竣工联合验收审批运转流程图

                                                  否 
                              是            
                                                  否
                                              


附件4

遂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联合验收审批申请表

	申请人基本情况
	自然人
	法
人

	
	申请人
姓  名
	
	申请人名称
	

	
	证件类型
	身份证        □ 

军官证或士官证□
护照          □ 
来往内地通行证□
其他           □
	单位性质
	机关单位□
事业单位□
企业单位□
其它    □

	
	证件号码
	
	证照类型
	营业执照      □

组织机构代码证□
社会信用代码  □

	
	住 址
	
	证件号码
	

	
	联系人
及电话
	
	通讯地址
	

	申报事项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统一项目
代码
	

	
	项目分类
	市政项目□  （市管□    非市管□）
建筑项目□

	
	
	一般政府投资项目□ 一般社会投资项目□

小型社会投资项目□

园区内工业、仓储及生产配套设施项目□

（化工园区及危险化学品等特殊项目除外）□

	
	申报事项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特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建筑工程竣工规划土地核实“多验合一”(
不动产登记□

	
	
	国动部门
	建设项目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城建档案管理部门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其他部门
	

	建设项目是否涉密□
	凡涉及保密事项的图纸、文件等材料需先行脱密处理后再行申报

	建设项目的批准、
核准有关部门
	□市级
□区（县）级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所在行政区域
	     船山区□     安居区□   遂宁高新区□  遂宁经开区□
     市河东新区□ 射洪县□   大英县□      蓬溪县□

	项目坐落（项目位置）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
	

	项目建设规模
（平方米）
	
	拟项目总投资（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工期（月）
	

	我单位已阅读有关事项，并郑重承诺：本单位申请所提供材料，均真实有效、数据准确，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合法性负责，并自愿承担因虚报、瞒报、造假等非法手段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遂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联合验收报告
（项目编号_______）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

	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
	

	
	工程地址
	

	
	建筑面积
	

	
	开工时间
	  
	竣工联合验收时间
	

	
	建设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其他单位
	

	
	项目分类
	一般政府投资项目□
一般社会投资项目□
小型社会投资项目（建筑面积不大于5000平方米）□
园区内工业、仓储及生产配套设施项目□

	竣工联合验收组成员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备注

	
	
	
	

	
	
	
	

	
	
	
	

	
	
	
	

	
	
	
	

	
	
	
	

	
	
	
	

	
	
	
	

	
	
	
	

	
	
	
	

	
	
	
	

	
	
	
	

	
	
	
	

	专项验收意见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意见：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意见：

	
	国动部门意见：
	城建档案部门意见：

	
	其他部门意见：
	其他部门意见：

	
	其他需要说明情况：
	

	竣工联合验收意见
	      年    月   日，该工程进行竣工联合验收，各联合验收事项验收合格。经共同研究，同意该工程竣工联合验收合格。
联合验收牵头部门：
年     月     日       


附件6

	  遂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联合验收办结意见书

（项目编号_______）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因联合竣工验收中发现该项目整改后仍然存在如下问题：                                         
                                                  根据《遂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遂宁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和《遂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竣工联合验收实施办法》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该项目竣工联合验收不合格，本次申请审批办结。
年     月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不符合要求的，不予接件





申请（建设单位提出申请）





接件（综合窗口接件）





要件是否齐全





受理（要件符合要求，准予受理）





汇总验收意见：牵头部门汇总参验部门意见。





验收是否合格





是





建设单位针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





现场验收准备：牵头部门通知各竣工联合验收事项主管部门（相关部门确定不需现场查验的，应在收到竣工联合验收通知当日书面或通过共享平台告知牵头部门），竣工联合验收事项有关参验部门认为需要通知有关参建单位参加的，由该参验部门负责通知。（再次验收只需通知涉及部门参加）





现场验收：竣工联合验收参验部门根据部门职责进行资料审查、现场抽样及功能测试后提出验收意见。








建设单位完成整改后，向综合窗口提出复验申请，综合窗口提交牵头部门通知出具整改意见的参验部门进行复验。





复验合格的，出具《竣工联合验收报告》及相关验收证书；复验不合格，或建设单位在整改期限届满未提出复验申请的，出具《竣工联合验收申请事项办结意见书》，由综合窗口统一送达建设单位





填写竣工联合验收报告：各部门在竣工联合验收报告上签署意见，反馈综合窗口





发放竣工联合验收报告：综合窗口向建设单位发放《竣工联合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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